
 第七讲  继承 



      被继承人王紫嫣，英籍华人，因患有抑郁症于
2008年5月22日在英国居住地自杀身亡。此前，王紫
嫣留下一份字条，内容为：“丈夫大海：希望能把南京
的房子给我父母养老！孩子交给你了！”
     此后，因王紫嫣父母与其丈夫大海以及子女发生继
承争议，在南京市某法院进行诉讼。

问题：

1.《法律适用法》生效前的涉外民事案件，法律适用
如何解决？

2.涉外遗嘱继承涉及不动产的效力的法律适用？

案例一则 



本讲目的
掌握冲突规范调整继承法律适用的特点

掌握法定继承、遗嘱继承和无人继承财产的
法律适用，与物权的法律适用有何不同

了解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

运用《法律适用法》第四章解决我国涉外继
承的法律适用案件



 7.1继承概述 
1 什么是涉外继承？

继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（继承人和被继承
人）、客体（遗产）、法律事实（死亡）
这三个要素中，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为外国
因素或有外国成份的继承。

继承种类：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



 7.1继承概述 
2.国际私法调整继承法律适用的特点

国际上缺乏统一实体法调整，而多
通过冲突规范调整

许多国家采用反致或援用公共秩序
保留以排除和限制外国法的适用

管辖权比较重要。

许多国家规定为专属管辖

具有人身性，适用属人法情况较多



7.2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

1法定继承与法律冲突           
法定继承概念?也称非遗嘱继承，是指按照
法律规定的继承人的范围、顺序和继承的份
额以及遗产分配的方法而进行的财产继承。

法律冲突：继承人范围、继承顺序、继承遗
产份额、代位继承、遗产接受与放弃、遗产
管理等均会发生法律冲突。



7.2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

• 适用被继承人属人法。又分为住所地和本国法。

• 优点：简单方便。

• 缺陷：不动产所在地国往往会拒绝承认和执行依属人法作
出的判决。

• 国家：德国、瑞士、意大利、秘鲁、奥地利、葡萄牙等

同一制

（不分动产与不
动产）

• 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；动产适用被继承人属人法

• 优点：利于审理、判决和执行。

• 缺陷：同样遗产可能受制于不同国家，从而带来法律适
用上的复杂和困难。

• 国家：英国、比利时、美国、加拿大、秦国、白俄罗斯、
法国

区别制

（区分动产与不动
产）

2.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



7.3继承的法律适用

1.遗嘱继承

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将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并
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。

遗嘱继承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，
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法律制度。



 7.3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 
2.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

实质要件

• 遗嘱能力、遗嘱内容和效力、

• 遗嘱变更、撤销和无效、遗产税

形式要件

• 公证遗嘱、自书遗嘱、口头遗嘱

• 代书遗嘱、录音遗嘱



7.3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

3.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

立遗嘱的能
力

• 适用遗嘱 人立遗嘱时（或死亡时）属人法。如日本、奥地利

• 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，动产适用遗嘱人住所地法。
如英国、美国、法国

遗嘱方式

• 单一制：适用遗嘱人本国法或遗嘱地法

• 区别制：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；动产适用灵活

遗嘱撤销

• 适用遗嘱撤销时遗嘱人属人法（或住所地法）

• 依据撤销的不同方式适用不同的法律



 7.4 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 

1.什么是无人继承财产？
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，是指没有
继承人以及受遗赠人承受的遗产。

   
    



7.4 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
2.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

法律冲突

继承说

（德国、意大利、
西班牙、瑞士）

先占说

（英国、美国、
法国、奥地利、
土耳其，秘鲁和

日本）

法律适用

被继承人属人
法

（如德国）

财产所在地法
（如英国、奥

地利等）



7.5有关继承的国际公约

1 961年海牙《遗嘱处分
方式法律冲突公约》

1989年海牙《死者遗产继
承法律适用公约》

2015年《欧盟继承条例》

•不动产遗嘱方式，依财产
所在地法。

•动产可依立遗嘱地或立嘱
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国
籍国、住所地或经常居所
地法之一。

• 公约采用附条件的同一制。

• 遗产继承中可以实行有限
的意思自治原则，在一定
情况下也可以对其遗产中
的部分财产采分割制。

• 第21条规定：

•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，适用于
继承整体的法律为死者死亡时
的经常居所地国法。

• 第4条：

• 管辖权：死者最后经常居所地



7.6中国规定

法定继承（31条）

• 第31条
• 动产：适用被继承人死

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 
• 不动产：适用不动产所

在地法律。 

遗嘱继承（32-34条）

• 第32条　遗嘱方式，符
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
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、
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
为地法律的，遗嘱均为
成立。

• 第33条　遗嘱效力，适
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
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
或者国籍国法律。

• 第34条　遗产管理等事
项，适用遗产所在地法

律。 

无人继继承财产（35条）

• 第35条　无人继承遗产
的归属，适用被继承人
死亡时遗产所在地法律。



小结与预告
小结：

继承涉及财产，但与人身性密切相关，故继承的法
律适用较多地适用属人法。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发
展趋势是同一制。中国目前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仍
采分割制；遗嘱继承区分为遗嘱方式、遗嘱效力、
遗嘱管理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。

预告：

下一讲将进入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，首先介绍

        ——物权的法律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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